株洲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和旅游局
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株洲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和株洲县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制度的要求编制。全文由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情况、典型经验做法、存在问题和整改措施组成。本报告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株洲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和旅游局网站(http://www.zzx.gov.cn/c1223/)下载。如对本年报有任何疑问，请与株洲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和旅游局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地址：株洲县渌口镇三斗冲50号，邮编：412100，电话：0731-27618398，传真：0731-27618092)。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情况
2017年，我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坚持把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增强依法行政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服务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来抓。截止目前，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发布信息及时，更新频繁，符合工作要求。在主动公开信息工作中，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我局通过“局门户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64条，内容涉及机构职能、工作动态、政策文件、通知公告、规划计划、财政信息、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一）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按照上级要求，及时公布部门预算、决算、三公经费以及体彩公益金使用情况。通过“局门户网站”等平台主动发布文体活动等相关信息。
（二）回应解读情况。2017年，在局门户网站发布政策解读类稿件13篇；处理“市长热线（信箱）”交办的信件9件，处理县“马上就办”办公室交办事件3件，办结率100%，满意率100%。
（三）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强化审批透明度，实现公平、公正、公开。及时公布行政许可信息，按照规定对新设立的网吧、ktv等娱乐场所进行公示。为方便公众全面、及时了解政务服务信息，本单位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工作规程，明确政务服务的公开程序、公开方式和时限要求，指定专职人员进行管理。
（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全年未发生针对本局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和行政诉讼案。
（五）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费用减免情况
本年因未收到依申请公开申请事项，故没有收取任何政府信息公开费用。
二、典型经验做法
 （一）加强领导，统筹安排部署各项工作。我局根据人事变动及时调整了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对政务公开工作落实了专人负责，并进一步完善了政务公开各项制度，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持续良好开展。坚持考核评估，强化监督，健全完善监督机制，使我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二）落实责任，推动公开工作有序开展。我局明确了各股室、二级机构、中心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职责，明确专职人员进行信息公开报送，进一步明确政务公开责任追究办法，完善保密审查等程序，健全配套制度，确保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取得实效。
（三）突出重点，加强项目审计结果公开。我局通过株洲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部门动态、局网站公开等方式，确保人民群众权益不受损害。并通过公示栏等渠道将政府信息公开向基层群众延伸，为公众就近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三、存在的问题
　  局门户网站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阵地，市民知晓率较低，访问量不高，限制了信息公开工作的效果。
　　 四、改进措施
通过大型群众文体活动和其他宣传渠道等多种方式，提高网站的知晓率和影响力。
　　 
　　 
　　 

